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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华宁县殡仪馆主要职责是：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殡葬改革的方针、政策，大力支持殡葬改革，积极倡导科学、文明、节俭办丧事，努力促进社会风气的文明与进步；负责遗体、骨灰的收敛、运输、防腐工作；根据丧属要求提供丧事追悼、告别及丧葬用品服务工作；负责遗体火化、骨灰寄存等各项殡葬服务；负责统计、上报遗体火化数量等有关业务数据及相关资料；认真完成县委、县政府及县民政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情况
华宁县殡仪馆为华宁县民政局下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股所级。
我部门共设置4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接待大厅、火化车间、驾驶班组（2025年7月1日开始收回社会化运营四项基本服务）。

所属单位0个。

（三）重点工作概述

2026年，华宁县殡仪馆将继续推进殡葬改革工作，推进节地生态葬，推进移风易俗，巩固殡葬改革成果，优化殡葬惠民服务，提升殡仪服务水平和质量，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华宁县殡仪馆将继续保障完成华宁县辖区内死亡人员遗体接运、冷藏、火化、骨灰寄存四项殡葬基本服务，预计全年火化遗体1300具，应火化人群火化率1000‰，将继续提供多样化、满足群众不同需求的优质殡葬服务、丧葬用品，继续以群众反馈和监管部门意见为指导，加强合作，积极改进，持续提升群众殡葬服务满意度。提高保障基本民生服务意识，提升本职业务能力，切实完成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和要求。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止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5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工勤人员编制1人，事业编制4人。在职实有4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4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0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0人。

车辆编制3辆，实有车辆3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2471653.84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791653.84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68000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0.00元。

与上年564379.60元对比增加1907274.24元，上升337.94%，主要原因是华宁县殡仪馆2025年7月1日收回社会化运营四项基本服务，2026年预计事业单位经营收入资金680000.00元；2026年增加编外人员12名，工资福利由财政保障，导致预算收入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791653.84元，其中:本年收入0.00元，上年结转收入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791653.84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564379.60元对比增加1227274.24元，上升217.46%，主要原因是华宁县殡仪馆2025年7月1日收回社会化运营四项基本服务，2026年增加编外人员12名，工资福利由财政保障，导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增加。
4、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2471653.84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695650.84元，其中：基本支出496250.90元，与上年471032.64元对比增加25218.26元，上升5.35%，主要原因是职工社会保险费基数调整；项目支出1199400.00元，与上年0.00元对比增加1199400.00元，主要原因是华宁县殡仪馆收回社会化运营四项基本服务，2026年增加编外人员12名，运营所需费用及编外人员工资福利由财政通过项目支出保障，导致项目支出增加。事业单位经营支出680000.00元，用于保障殡仪馆收回社会化运营四项基本服务运营所需费用。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95650.90元，其中：“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58993.92元，其中“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58993.92元，主要用于单位在编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10”社会福利支出1636656.98元，其中：“2081004”殡葬科目的支出1636656.98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工资，聘用编外人员工资和社会保险及单位公用经费支出。
“210”卫生健康支出48278.94元，其中：“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48278.94元，其中：“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科目的支出30603.10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支出；“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科目的支出14785.35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科目的支出2890.49元，主要用于在编职工其他医疗保险缴费支出。

“221”住房保障支出47724.00元，其中：“22102”住房改革支出47724.00元，其中：“2210201”住房公积金科目的支出47724.00元，主要用于在编人员住房公积金的补助支出。
5、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华宁县殡仪馆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事项。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0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2000.00元，较上年减少400元，下降16.67%，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2000.00元，较上年减少400元，下降16.67%，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5次，共计接待30人次。

与上年对比相对减少，主要由于财政预算标准下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与上年对比相一致，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0辆。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一级项目3个，涉及金额1879400.00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199400.00元，单位资金680000.00元。纳入绩效评价试点的一级项目1个，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648720.00元；2026年与2025年相比增减3个。

华宁县殡仪馆预算项目公开1个。项目名称：殡仪馆收回运营人员经费保障资金；实施单位：华宁县殡仪馆。

1、 项目基本概况：根据民政部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推进殡仪馆收回的工作提示和云南省民政厅关于请予进一步加大推进殡仪馆收回指导力度的函，要求在6月30日前将殡仪馆四项基本服务收回由殡仪馆运营，收回后，民政部门要确保基本殡葬服务由政府供给，保持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财政部门要保障殡仪馆人员经费和运营经费。为确保殡仪馆后续能够持续、稳定运行，拟招聘编外聘用人员12名，专职承担殡仪服务工作。

2、 项目评价总目标：为确保殡仪馆后续能够持续、稳定运行，拟招聘编外聘用人员12名，专职承担殡仪服务工作。编外人员招聘工资由县殡仪馆拟定招聘办法，报县民政局批准后组织实施。初步招聘计划如下：遗体接运岗4人、遗体火化岗4人、遗体防腐整容岗2人、办公辅助岗1人、保洁岗1人。经测算，县殡仪馆人员保障经费每月需8.12万元，每年度共计97.44万元。

3、 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说明：2026年我部门年初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总分值是100分，包括数量指标、时效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其中：数量指标主要评价年度遗体火化数量值；时效指标占主要评价当天遗体火化率；社会效益指标主要评价服务质量，年度接群众投诉情况；生态效益指标主要评价遗体火化后进入公墓或生态安葬区情况；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主要评价服务对象评价满意度。

4、 项目评价方法说明：2026年我部门年初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方法为：在以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前提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指标体系的打分值对申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5、 项目实施计划：2026年我部门年初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评价结果为：在以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前提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指标体系的打分值对申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后，此种方法属于适用状态，能更好的展现出项目经费带来的益处，同时群众对殡葬工作的满意程度、受惠程度大大提高。

6、重点项目目标评价情况说明：在 2026年我部门年初预算项目中，列为重点项目的有0个。

7、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说明：一是继续稳步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开展。确保政策制度的普及，完成各项工作要求。二是继续加大殡葬改革宣传力度，当好政策宣传员，使群众正确理解支持殡葬改革工作。三是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殡葬服务工作，努力完成本职业务和上级交办工作任务。
（一）专业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其功能分类范围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住房保障支出等。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预算数是指各部门从年初预算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用的预算数。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0.00元，与上年对比增加0.00元，主要原因是：华宁县殡仪馆属于华宁县民政局下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三）委托业务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殡仪馆部门2026年委托业务费安排0.00元，与上年对比增加0.00元，主要原因是华宁县殡仪馆不存在委托业务费。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华宁县殡仪馆部门资产总额2090009.35元，其中，流动资产430531.15元，固定资产1659478.20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0.00元，无形资产0.00元，其他资产0.0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252492.98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137276.74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0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0.00项，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元；资产使用收入0.00元，其中出租资产0.0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元。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6年12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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